
 

 

 

 

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团体标准 

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

作组成员及所做工作等 

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对绿色、安全、

高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2017 年中国设立“中国品牌日”，把打造

品牌列为国家战略，而品牌意味着优质和保障，发展品牌契合了市场

需求，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条高速通道。当前我国多数品牌影响力仅

仅局限于本地周边，跨省份、全国性的不多。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

快速发展为企业品牌营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获

取更多的数据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资产，而

标准化是企业品牌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标准化是科研、生产、使

用三者之间的桥梁，在大数据时代和品牌时代，标准已成为了引领企

业产品质量和品牌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 

立项《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有助于企业在全球

化的浪潮中，建立强势品牌资产，并且建立长期测量和管理品牌资产

的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的终极目标。 

《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标准由广东省节能减排

标准化促进会提出，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归口，由广东省节

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等单位负责起草。 

2、主要工作过程 



在本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成立了

标准编制小组，开展了具体工作。 

1）信息收集整理阶段。 

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始收

集、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标准资料和文献，提出相应的编写要求。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2）确定主要项目 

依据以上标准，结合行业相关特点编写了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

义、基本原则、组织和资源、品牌战略、过程管理和测量、分析与改

进等技术内容。 

二、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同时标准要具

有可操作性和重要的规范性。 

2、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以下相关的政策法规编制：《中国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以及国家关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等。 

3、标准起草的依据 

本部分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制和修订的。 



三、主要内容 

标准的内容结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兼具合理性与实用性。

《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1）范围 

本文件建立了面向高质量绿色发展企业品牌建设框架，提供了

在基本原则，组织和资源，品牌战略，过程管理，测量、分析与改进

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开展品牌建设并持续提升品

牌价值。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了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对术语和定义做出了规范。 

（4）基本原则 

列出了企业品牌建设所具备的基本原则。 

（5）组织和资源 

明确了企业品牌建设组织管理和资源管理所需的要求。 

（6）品牌战略 

包括对战略制度、战略实施和战略沟通相关企业品牌战略规划

进行规范和说明。 

（7）过程管理 

对品牌建设过程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和品牌

价值建设直接相关过程进行说明和规范，品牌价值建设直接相关过程



是品牌价值实现过程，主要包括品牌价值传递过程和品牌价值维护过

程。 

（8）测量、分析与改进 

说明了企业策划和实施品牌管理的测量、分析与改进活动。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国内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

的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可帮助企业开展品牌建设并持续提升品牌价

值。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我国尚未有与高质量绿色发展 企业品牌建设规范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团体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出版之日起。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现行标准的废止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10 月 25 日 

 


